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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
方式召开海富通安益对冲策略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以通讯方式召开海富通安益对冲策略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已于2026年6月15日在规定媒介发布了《海
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海富通安益对冲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为使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顺利召开，现
发布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一、会议基本情况
海富通安益对冲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2019

年12月1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2887
号文准予注册募集，《海富通安益对冲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以下简称“《基金合同》”)于2020年1月22日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有关
约定,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经与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决定以通讯方式召开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关于持续运作海富通安益对冲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议案》。会议具体
安排如下：

1、会议召开方式：通讯开会方式。
2、会议投票表决起止时间：自2026年6月18日起，至2026年7月20日17:00止(投票表

决时间以基金管理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
3、将通讯表决票送达至本基金管理人,具体地址和联系方式如下：
收件人：吴晨莺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479号19层1901-1908室
邮政编码：200120
联系电话：021-38650821
请在信封表面注明：“海富通安益对冲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表决专用”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的事项为《关于持续运作海富通安益对冲策略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议案》(以下简称“《议案》”),《议案》详见附件一。
三、权益登记日
本次大会的权益登记日为2026年6月17日，即在2026年6月17日证券交易所交易时

间结束后，在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均有权参加本次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的表决。

四、纸质表决票的填写和寄交方式
1、本次会议表决票见附件三。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通过剪报、复印或登录基金管理

人网站(http://www.hftfund.com)、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
/fund）下载并打印等方式获取表决票。

2、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当按照表决票的要求填写相关内容，其中：
(1)个人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签字，并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包括使

用的有效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下同）正反面复印件；
(2)机构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加盖本机构公章或基金管理人认可的相

关业务专用章等（以下合称“公章”），并提供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

(3)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加盖本机构公章(如有)或由授
权代表在表决票上签字(如无公章)，并提供该授权代表有效的身份证件、护照或其他身
份证明文件的复印件，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所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或者证明该授权代
表有权代表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签署表决票的其他证明文件,以及该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的营业执照、商业登记证或者其他有效注册登记证明复印件,以及取得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资格的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4)基金份额持有人可授权符合法律规定的个人或机构代其在本次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上投票。

① 个人投资者委托他人投票的，应由受托人在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并提供个人
投资者有效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以及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参照附件二）。如受
托人为个人，还需提供受托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如受托人为机构，还需提
供受托人的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
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② 机构投资者委托他人投票的，应由受托人在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并提供持有
人的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
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以及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参照
附件二）。如受托人为个人，还需提供受托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如受托人
为机构，还需提供受托人的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
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③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委托他人投票的，应由受托人在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并
提供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营业执照、商业登记证或者其他有效注册登记证明复印
件，以及取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的证明文件的复印件，以及填妥的授权委托书
原件（参照附件二）。如受托人为个人，还需提供受托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
如受托人为机构，还需提供受托人的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5）以上各项中的公章、批文、开户证明及登记证书等，以基金管理人的认可为准。
3、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受托人需将填妥的表决票和所需的相关文件于会议投票

表决起止时间内(自2026年6月18日起，至2026年7月20日17:00止，送达时间以基金管理
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通过专人送交或邮寄的方式送达至本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地址,
并请在信封表面注明：“海富通安益对冲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表决专用”。

4、授权效力确定原则
（1）直接表决优先规则
如果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了授权委托，又自行出具有效表决意见的，则以直接表

决为有效表决，授权委托视为无效；
（2）最后授权优先规则
如果同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在不同时间多次进行有效授权，无论表决意见是否相

同，均以最后一次授权为准。如最后时间收到的有效授权委托有多次，不能确定最后一

次授权的，按以下原则处理：若多次授权的表决意见一致的，按照该表决意见计票；若
多次授权同一受托人但授权意见不一致的或没有具体表决意见的，视为委托人授权受
托人选择一种表决意见进行表决或按照受托人意见进行表决；若多次授权委托不同受
托人且授权意见不一致或没有具体表决意见的，则视为无效授权，不计入有效票。

五、计票
1、本次通讯会议的计票方式为：由基金管理人授权的两名监督员在基金托管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在表决截止日期后2个工作日内进行计票,
并由公证机关对其计票过程予以公证。基金托管人拒派代表对表决意见的计票进行监
督的，不影响计票和表决结果。

2、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每份基金份额享有一票表决权。
3、表决票效力的认定如下：
(1)纸面表决票通过专人送交、邮寄送达本公告规定的收件人的，表决时间以基金

管理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未在2026年6月18日至2026年7月20日17：00期间送达收
件人的纸面表决票,均为无效表决。

(2)纸面表决票的效力认定：
① 纸面表决票填写完整清晰，所提供文件符合本公告规定，且在规定时间之内送

达本公告规定的收件人的，为有效表决票。有效表决票按表决意见计入相应的表决结
果，其所代表的基金份额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② 如纸面表决票上的表决意见未选、多选或无法辨认、模糊不清或相互矛盾，但其
他各项符合会议通知规定的，视为弃权表决，计入有效表决票并按“弃权”计入对应的
表决结果，其所代表的基金份额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
数。

③ 如纸面表决票上的签字或盖章部分填写不完整、不清晰的，或未能提供有效证
明基金份额持有人身份或受托人经有效授权的证明文件的，或未能在规定时间之内送
达本公告规定的收件人的，均为无效表决票。无效表决票不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④ 基金份额持有人重复提交有效纸面表决票的，如各表决票表决意见相同，则视
为同一表决票。如各表决票表决意见不相同,则按如下原则处理：

i.送达时间不是同一天的，以最后送达的填写有效的表决票为准，先送达的表决票
视为被撤回；

ii.送达时间为同一天的，视为在同一表决票上做出了不同表决意见，计入弃权表决
票；

iii.送达时间按如下原则确定：专人送达的以实际递交时间为准，邮寄的以本公告
规定的收件人收到的时间为准。

六、决议生效条件
1、本人直接出具表决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

有的基金份额不小于在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二分之一（含二分之一），则本次通讯
开会方式视为有效；

2、《议案》应当由提交有效表决票的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受托人所持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含二分之一）通过方为有效；

3、直接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受托代表他人出具表决意见的受托人
提交的持有基金份额的凭证和受托出席会议者出具的委托人持有基金份额的凭证和
授权委托书等文件符合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和本公告的规定，并与登记机构记录相
符；

4、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的事项，将由本基金管理人自表决通过之日起
5日内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的事项自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
决通过之日起生效。

七、二次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及二次授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基金合同》的规定，本次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的召开需要本人直接出具表决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
持有人所持有的本基金基金份额不小于在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二分之一（含二分
之一）。如果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不符合前述要求而不能够成功召开,本基金管理
人可在规定时间内就同一议案重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重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时，对于投票而言，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所投的有效表
决票依然有效，但如果基金份额持有人重新进行投票的，则以最新的有效表决票为准；
对于授权而言，除非授权文件另有载明，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授权期间基金份额
持有人作出的各类授权依然有效，但如果授权方式发生变化或者基金份额持有人重新
作出授权，则以最新方式或最新授权为准，详细说明见届时发布的重新召集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的通知。

八、本次大会相关机构
1、召集人：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479号18层1802-1803室以及19层

1901-1908室
客服电话：40088-40099
联系人：吴晨莺
联系电话：021-38650821
网址:http://www.hftfund.com
2、公证机构：上海市东方公证处
地址：上海市凤阳路598号
联系人：林奇
联系电话：021－62154848
3、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注册及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19楼
联系电话：021-31358666
4、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九、重要提示
1、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邮寄表决票时，充分考虑邮寄在途时间，确保表决票于表

决规定时间内送达。
2、上述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有关公告可通过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http:/

/www.hftfund.com)、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查阅,投
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40088-40099咨询。

3、本公告的有关内容由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解释。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16日

附件一：《关于持续运作海富通安益对冲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议
案》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样本)
附件三：《海富通安益对冲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表决票》

附件一:
关于持续运作海富通安益对冲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议案

海富通安益对冲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根据《海富通安益对冲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约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
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
以披露；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
会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如持续运作、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基金合并或者终止基金合
同等，并在6个月内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
定时，从其规定。”

由于海富通安益对冲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出
现了连续6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的情形，本基金管理人海富通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已按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及《基金合同》的规定，向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了解决方案。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基金合同》的
有关规定，基金管理人经与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提议持续运
作本基金。

为实施持续运作本基金的方案，提请授权基金管理人办理本次持续运作的有关具
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市场情况决定采取本基金持续运作的措施以及确定基金持
续运作各项工作的具体时间等。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15日
附件二:

授 权 委 托 书（样本）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或 机构代表本人（或本机构）参加以通讯

开会方式召开的海富通安益对冲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并代为全权行使所有议案的表决权。表决意见以受托人的表决意见为准。本授权
不得转授权。若在法定时间内就同一议案重新召集海富通安益对冲策略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除本人（或本机构）重新作出授权外，本授权继
续有效。

委托人(签字/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证件号码(填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基金账号(填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签字/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证件号码(填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附注：
1、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委托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销售机构以及其

他符合法律规定的机构和个人,代为行使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的表决权。
2、本授权委托书(样本)中“委托人证件号码”,指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或申购本基

金时的证件号码或该证件号码的更新，“受托人证件号码”指受托人的身份证件号码
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同一基金份额持有人拥有多个此类基金账户且需要按照不同账户持有基金份
额分别授权的，应当填写基金账户号，其他情况可不必填写。此处空白、多填、少填、错
填、无法识别等情况的，将被默认为代表此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本基金所有份额。

4、如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投资者未持有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则
其授权无效。

附件三:
海富通安益对冲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票

基金份额持有人姓名或名称：

证件号码(身份证件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基金账号：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持续运作海富通安益对冲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的议案

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受托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请以打“√”方式在审议事项后注明表决意见。基金份额持有人必须选择一种且只能选择一种
表决意见。表决意见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本基金账户下全部基金份额的表决意见。表决意见未选、
多选或字迹无法辨认、模糊不清或互相矛盾的，但其他各项符合会议通知规定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
人放弃表决权利,基金份额持有人本基金账户下全部基金份额的表决结果均计为“弃权”。签名或盖
章部分填写不完整、不清晰的，或未能提供有效证明基金份额持有人身份或受托人经有效授权的证
明文件的，或未能在规定时间之内送达本公告规定的收件人的表决票计为无效表决票。同一基金份
额持有人拥有多个此类基金账户且需要按照不同账户持有基金份额分别行使表决权的，应当填写
基金账户号，其他情况可不必填写。此处空白、多填、少填、错填、无法识别等情况的，将被默认为代表
此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本基金所有份额。表决票应附个人或机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若
在法定时间内就同一议案重新召集海富通安益对冲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除本人（或本机构）重新进行投票外，本表决票继续有效。
表决票效力认定的其他规则详见本次持有人大会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中国中金财富
证券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并参加其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金财富”）签订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协议，现增加中金财富为本
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销售机构，并于2026年6月18日起参加中金财富的申购费率优惠
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C类：019299

海富通国策导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D类：019300

2 Y类：026275 海富通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二、业务开通时间
自2026年6月18日起，投资者可在中金财富办理上述开放式基金的开户、申购、赎

回等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业务开通情况、办理方式和办理时间等以中金财富的规定

为准。
三、适用投资者范围
符合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规定的投资者。
四、费率优惠活动
1、费率优惠内容
自2026年6月18日起，投资者通过中金财富申购本公司上述开放式基金，在不违反

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要求下，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不设折扣限制（执行
固定申购费用的除外），具体折扣费率以中金财富的活动为准。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中金财富销售的基金产品，其申购业务将同
时享有上述费率优惠。

2、费率优惠期限
以中金财富官方网站所示公告为准。
五、重要提示
1、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上述开放式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及相关法律文件。
2、本次费率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在中金财富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

前端收费模式。
3、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产品在中金财富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手

续费，不包括基金赎回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4、基金定投费率优惠活动参与基金产品需已在中金财富开通了基金定投业务。
5、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中金财富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

请投资者留意前述销售机构的有关公告。
6、特别提示投资人关注上述基金产品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基金

管理人的风险提示。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网站：www.ciccwm.com
客户服务电话：95532
2、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www.hft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88-40099（免长途话费）
官方微信服务号：fund_hft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
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
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投资者在投资
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
全面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
品情况、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匹配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16日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新增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的公告
由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确

认，自2026年6月16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将新增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开源证券”）为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投资者可通过开源证券办理下述基金的场
内申购、赎回等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涉及基金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场内简称 扩位简称

1 511060
海富通上证5年期地方政府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5年地债 5年地方债ETF海富通

2 511180
海富通上证投资级可转债及可交换债券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证转债 可转债ETF海富通

3 511190
海富通上证基准做市公司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信用债 信用债ETF海富通

4 511220 上证城投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城投ETF 城投债ETF海富通

5 511270
上证10年期地方政府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10年地债
10年地方债ETF海富
通

6 511360 海富通中证短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短融ETF 短融ETF海富通

7 513860
海富通中证港股通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HKC科技
港股通科技ETF海富
通

8 563860 海富通中证A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A500海富 中证A500ETF海富通

投资者在开源证券办理上述基金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具体流程、规则等以开源证
券的规定为准，开源证券的业务办理状况亦请遵循其规定执行。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www.kysec.cn
客服电话：95325
2、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www.hftfund.com
全国统一客户服务号码：40088-40099（免长途话费）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
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
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投资者在投资
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
全面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
品情况、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匹配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16日

证券代码：600739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公告编号：2026-045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34,771,19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266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提议召开，由董事长徐飚先生主持，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会议

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会议的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部分董事通过通讯方式列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及所有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8,430,641 97.7761 16,201,455 2.2049 139,100 0.0190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8,438,541 97.7771 16,220,555 2.2075 112,100 0.0154

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8,724,339 97.8160 15,977,957 2.1745 68,900 0.0095

4、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8,423,541 97.7751 16,241,855 2.2104 105,800 0.0145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2,052,876 96.9081 22,581,720 3.0732 136,600 0.0187

6、议案名称：关于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8,281,841 97.7558 16,370,055 2.2279 119,300 0.0163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8,158,841 97.7391 16,533,955 2.2502 78,400 0.0107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8,436,341 97.7768 16,244,355 2.2108 90,500 0.0124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
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8,216,691 97.7469 16,473,905 2.2420 80,600 0.0111

10、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周锡太先生为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9,488,641 97.9200 15,185,755 2.0667 96,800 0.0133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679,099,68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39,624,657 71.1758 15,977,957 28.7004 68,900 0.1238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7,441,283 85.2489 1,218,711 13.9618 68,900 0.7893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32,183,374 68.5590 14,759,246 31.441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公司2025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

39,624,657 71.1758 15,977,957 28.7004 68,900 0.1238

7
关于公司董事2025
年度薪酬及2026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39,059,159 70.1600 16,533,955 29.6991 78,400 0.1408

10
关于选举周锡太先
生为公司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40,388,959 72.5487 15,185,755 27.2774 96,800 0.173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8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

过，其余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过半数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贞东律师和于璇聪律师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6日

证券代码：603668    证券简称：天马科技    公告编号：2026-046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鳗鱼出池情况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2026年5月鳗鱼出池情况

披露如下：

一、2026年5月鳗鱼出池情况

2026年5月，公司鳗鱼出池约1,456.42吨，其中外销约540.54吨，自用约915.88吨，本

月鳗鱼出池规格主要在1P~5P之间，销售价格区间为3.70万元/吨~9.60万元/吨。

2026年1~5月，公司鳗鱼累计出池约6,093.40吨，其中外销约1,643.98吨，自用约4,

449.42吨，本期鳗鱼出池规格主要在1P~5P之间，销售价格区间为3.70万元/吨~11.20万

元/吨。

说明：鳗鱼出池规格一般以每公斤的P数（尾数）为区分。

上述出池数据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上述数

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月份 出池量（吨） 外销数量（吨） 自用数量（吨）
销售价格区间（万元

/吨）

2026年1月 1,001.07 118.08 882.99 4.95~11.20

2026年2月 1,163.92 279.69 884.23 4.50~10.00

2026年3月 1,187.07 80.48 1,106.59 4.03~9.85

2026年4月 1,284.92 625.19 659.73 4.05~9.90

2026年5月 1,456.42 540.54 915.88 3.70~9.60

注：1、因四舍五入，以上数据可能存在尾差。

2、部分价格波动系公司少量日本鳗活鳗出口日本，出口价格与国内价格有差异所

致。

二、其他说明

本次披露的2026年5月鳗鱼出池情况相关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未经审计，仅供

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鳗鱼养殖业务生产经营概况，未对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承

诺或保证，敬请投资者审慎使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025    证券简称：华能水电    公告编号：2026-035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度第八期绿色中期票据发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发行基本情况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2026年度第八期

绿色中期票据发行，发行额为人民币20亿元，发行利率为2.05%，期限为5+N年，单位面
值为100元人民币。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短期融资券（含超短期融资券）余额为人民币
104亿元，中期票据（含永续中票）余额为人民币196亿元。2026年度第八期绿色中期票
据由中国银行作为牵头主承销商，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作为联席主承销商，通过簿记建
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带息
负债。债券发行的有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和上海清算所网站公告，网址分别为www.
chinamoney.com.cn和www.shclearing.com。

二、审批程序履行情况
公司2026年6月9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在银行间市场债

务融资工具发行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在2025年度股东会批准之日起至2027年6月13
日24时（现执行《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6〕TDFI16号）有效期截止日）期间任
一时点，一次或分次发行本金余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420亿元的债务融资工具，其中单
项余额限额为：短期融资券（含超短期融资券）不超过人民币280亿元，中期票据（含永续
中票）不超过人民币140亿元。每年年末债券本金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30亿元，其中：短
期融资券（含超短期融资券）不超过人民币70亿元，中期票据（含永续中票）不超过人民
币160亿元。

特此公告。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6日

证券代码：300250    证券简称：初灵信息    公告编号：2026-026

杭州初灵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投资者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倾听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便于广大投资者
全面、深入地了解杭州初灵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战略布局以及
业务经营情况，公司定于2026年6月26日以现场方式举行投资者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活动计划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6 年 6 月 26 日（星期五）下午 14:00—16:00
2、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物联网街259号初灵数据大厦2A会场
3、出席人员：董事长 洪爱金；AI中心副主任 黄剑锋；董事会秘书 许平；证券事务代

表、投关经理 朱双霜；公司市场部（如有特殊情况，参与人员会有调整）。
二、活动预约报名方式
为了更好地安排本次活动，请计划参与本次活动的投资者于2026年6月24日（星期

三）17:00之前，扫描下列二维码进行预约报名登记。由于接待规模限制，本次现场活动
名额有限，公司将依据报名顺序进行审核，敬请谅解。

公司收到预约报名登记信息并核实后，将以短信形式向报名成功的投资者发送回

执，该回执将作为投资者参加本次活动的凭证。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电话：0571-86797396

邮箱：IR@cncr-it.com

四、注意事项

1、来访个人投资者请携带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机构投资者携带机构相关证

明文件及其复印件，公司将对来访投资者的上述证明性文件进行查验并存档复印件，

以备监管机构查阅。

2、保密承诺：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投资者签署《承诺书》

3、为提高接待效率，在接待日前，投资者可通过报名链接栏目、电话、邮件、书面等

形式向公司提出所关心的问题，公司将针对相对集中的问题形成答复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初灵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15日

证券代码：002047    证券简称：宝鹰股份    公告编号：2026-046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与投资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股份转让事项的情况概述

2026年3月13日，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宝鹰

股份”）收到控股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横琴集团”）与海南世通

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通纽”）签署的《关于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大横琴集团拟将所持公司股份75,964,0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

01%）转让给世通纽，转让价格为每股人民币4.69元，股份转让价款合计为人民币356,

271,441.40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10月25日、2026年3月14日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与投资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67）、《关于控股股东与投资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16）。

二、本次股份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

2026年6月15日，公司收到大横琴集团转发的《珠海市国资委关于珠海大横琴集团

有限公司转让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意见》（珠国资〔2026〕76

号），珠海市国资委原则同意由大横琴集团向世通纽转让宝鹰股份5.01%股权，股份数

量为75,964,060股，价格为每股人民币4.69元。

三、其他说明

本次股份转让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意见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相关手续，上述事项能否最终实施完

成以及完成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珠海市国资委关于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转让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股权的意见》（珠国资〔2026〕76号）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16日


